
证券代码：002645   证券简称：华宏科技   公告编号：2020-072 

 

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2020年1月20日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《关于核准江苏华宏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向刘卫华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

[2020]156号），核准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向刘卫

华等19名自然人合计发行66,162,076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，并核准公司非公开发

行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31,800万元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。 

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317,999,996.82元，扣除承销及财务顾问费用

13,000,000.00元后，公司实际收到募集资金304,999,996.82元，扣除中介机构费用

及相关税费后，将全部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。 

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验，

并出具了苏公W[2020]B022号《验资报告》。 

二、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

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，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的规定，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周庄支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（账户名称：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；

账号：10641601040026460），并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分行（以下

简称“农行江阴分行”）、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

议》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3日披露的《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

协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27）。 



三、本次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情况 

截至2020年5月22日，公司以本次募集资金向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支付现金

对价合计300,551,947.00元（包括公司为其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等税费）；截

至2020年6月22日，公司以本次募集资金向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支付本次交易相

关中介费用合计1,650,000.00元，至此，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已按照规定用途使用

完毕。 

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后，公司专项账户余额为2,874,805.05元，系本次交易配

套融资的节余募集资金和利息收入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

引（2020年修订）》的募集资金管理规定，全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后，节余

募集资金（包括利息收入）低于五百万元人民币或者低于募集资金净额1%的，

可以豁免履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20年修订）》中规定

的相关审议程序，其使用情况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。 

为便于公司资金账户管理，公司决定将上述募集资金专户进行注销，并于近

日办理完成了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手续，将该账户中的余额全部转入公司基本账

户。上述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，公司与农行江阴分行、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

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终止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 

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二日 


